
天津市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快定书

津青市监执三处罚〔2024〕35号

当事人基本情况：

当事人： 天津市西青区永通电动车经营店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120111MA827WLW4P

经营场所：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灵泉南里第二组8号门脸

经营者：朱长为

经营者身份证号：***

案件来源、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：2024年3

月15日 3 我局执法人员到当事人经营场所检查， 发现5款共10

辆电动自行车（以下简称涉案车辆）外型尺寸与随附的《合格证》

不一 致，涉嫌不符合GB 17761-2018《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》

的有关规定。 当事人销售涉案车辆的行为，涉嫌违反了《中华人

民共和 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一项
“

产品质量应当

符合下列要求：（ 一 ）不存在危及人身、 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

险？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，

应当符合该标准；
”

的规定？ 执法人员依法对涉案车辆采取扣押

行政强制措施。 经局领导批准？本案于2024年3月29日予以立

案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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